                                    水上字〔2025〕924号
体育总局水上中心关于征求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项目

竞赛规程补充通知》意见的通知

各参赛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项目决赛阶段竞赛组织工作，兹对《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项目竞赛规程》进行补充与细化，我中心制定了《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项目竞赛规程补充通知（征求意见稿）》。

现就该征求意见稿向各参赛单位征询意见，请于2025年10月20日前将书面意见加盖单位公章后，反馈至邮箱：event@chinarowing.org.cn。

附件：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项目竞赛规程补

充通知（征求意见稿）

体育总局水上中心        

2025年10月14日        

（联系人：侯光光   电话：010-67119212）

附件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项目

竞赛规程补充通知（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做好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项目决赛阶段竞赛组织工作，兹对《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项目竞赛规程》进行补充与细化，现将竞赛规程补充通知公布如下：
一、比赛过程中如遇下列影响赛事安全或公平性的极端天气情况（参考海事部门的预报信息），总裁判长可中止比赛：

（一）浪高超过1米。

（二）大风、大雨、大雾、雷暴等恶劣天气。

（三）能见度低，起点裁判无法看清最远处浮标。

（四）其他可能严重影响运动员安全的赛场条件。

比赛中止后按以下规则处理：

（一）中止时已完赛的运动员，其成绩有效。

（二）中止时未完赛及未出发的运动员，待天气好转，符合开赛条件后再进行比赛，总裁判长通知重启比赛时间。
二、参赛运动员和扶船员须在发令时间前的3分钟到达指定位置，并按照发令员要求和指引执行发令程序。舟艇管理裁判召唤2次仍未准备就绪的艇，将被认定为“迟到”，总裁判长确认后予以黄牌警告。发令员对于迟到舟艇，可不予等待，并在舟艇缺席的情况下按时发令。
三、凡参赛队需组委会安排扶船员，应在第一次领队会上提交书面申请，如有突发情况，应在该组比赛前至少30分钟向中方技术代表提交书面申请。扶船员申请一经批准，即视为参赛队完全接受相关安排，并不得再就扶船员事宜提出任何申诉。

四、八强赛前任何轮次出现并列，若不涉及晋级资格，则不重赛；若涉及晋级资格，则并列运动员应于本组比赛结束后10分钟内在原航道重赛；若再并列，15分钟后再次重赛，直至决出名次。以并列成绩晋级的，以运动员在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项目资格赛中取得的名次为依据，确定最终晋级名次。
若四分之一决赛或半决赛出现并列，比较上一轮比赛成绩，用时短者列前；若仍相同，则对比更前一轮成绩。若仍无法判定，则以运动员在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项目资格赛中取得的名次为依据，名次靠前者晋级。

若决赛阶段出现并列，则并列运动员获得相同名次，下一名次空出。
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